
蚂蚁相互保成员规则 

 

    蚂蚁相互保（以下简称“相互保”）是具有相同风险保障需求的

蚂蚁会员团结在一起，以共担风险的方式为会员提供健康保障的互助

共济机制。 

 

     相互保由蚂蚁会员（北京）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

发起，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作为保险人，共同运营和管理（以下统称

“我们”）。蚂蚁会员（以下简称“您”）可以在蚂蚁保险平台中为本

人及其他人申请加入相互保，成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

重症疾病保险》的被保险人，获得健康保障、履行分摊义务。 

 

     在加入相互保之前，请先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本规则的全部内

容，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如对本规则内容及页面提示信息有疑问，

请勿进行下一步操作，可致电热线 95188-9 咨询，以便获得解释和说

明。在页面通过点击或其他方式确认即表示已同意本规则。 

 

 

一、加入 

（一）加入条件 

1.您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加入相互保： 

（1）必须为蚂蚁会员； 



（2）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且未满 59 周岁；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健康告知的要求； 

（4）芝麻分达到 650 分及以上。 

 

2.您加入相互保后，可为符合下列条件的其他自然人申请加入： 

（1）年龄在 30 天及以上，且未满 18 周岁；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健康告知的要求； 

（3）与申请人的关系为子女。 

 

（二）您在加入时须理解并同意以下规则： 

1.同意我们查询您的芝麻分，用于评估是否符合加入条件； 

2.同意我们将您在相互保的履约情况提供给芝麻信用，用于芝麻信用

对您进行风险评估； 

3.完整阅读健康告知，确认本人健康情况符合健康告知的要求； 

4.同意并接受案件公示规则； 

5.同意并接受赔审团规则（赔审团规则另行制定并公布）； 

6.同意并承诺，针对本人知悉的相互保其他成员的身份、理赔、医疗

等个人信息履行保密且不滥用义务；未经许可，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向

任何第三方披露； 

7.同意并接受通过支付宝扣款服务进行扣款，分摊保障金及管理费；

8.为本人以外的其他自然人（简称“他人”）申请加入时，您须同意并

承诺： 



（1）充分询问并了解他人的健康情况，告知其参保情况及相关权益

后，确认其健康情况符合健康告知的要求； 

（2）充分告知他人案件公示规则及本规则其他内容，确认其同意并

接受案件公示及本规则其他内容； 

（3）承担他人应分摊的保障金及管理费； 

（4）代他人行使权利时应取得授权； 

（5）本人退出相互保，则本人申请加入的其他人将一并退出，其保

障也将因此终止。 

9.退出相互保后再次加入需重新计算等待期； 

10.加入相互保后将获得持续保障，除非发生本规则约定的“成员退

出及机制终止”情形； 

11.同意接收我们推送的与相互保相关的保险产品、案件公示、理赔

进展等信息。 

 

（三）相互保成员 

     您本人及您为其申请加入的其他人，符合加入条件、同意上述

所有规则，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的，可通过参保《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

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加入相互保，成为蚂蚁相互保成员。为本

人及他人申请加入并承担应分摊保障金及管理费的成员，称为交费成

员。 

二、保障规则（一） 

保障范围 



恶性肿瘤+99 种重症疾病 

具体详见《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7.1 

重症疾病”中所定义的疾病、疾病状态或者手术。 

（二）责任免除 

具体详见《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2.1 

责任免除”约定的情形。 

（三）保障金 

初次确诊时，成员年龄为 30 天至 39 周岁，保障金额为 30 万元； 

初次确诊时，成员年龄为 40 周岁至 59 周岁，保障金额为 10 万元。

（四）等待期 

自成员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 90 日（含第 90 日）为等待期。 

等待期内仅保障成员经医院初次确诊因意外伤害导致患有《信美人寿

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所定义的重症疾病。 

 

三、保障金申领 

（一）报案及申请材料提交 

1.成员患病后，可通过拨打 400-139-9990 报案或在线报案。 

2.提交申请材料须满足以下要求： 

（1）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如提供虚假材料，您将无法获得保障并无

法再次加入相互保，您的行为将影响您的芝麻分； 

（2）申请材料必须完整。若提供的资料不完整，将影响案件处理进

度或导致您无法获得保障金； 



（3）若为他人提交申请材料，须获得授权。 

（二）案件审核及公示 

1.收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以下简称“信美相互”）

将对案件进行调查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出具初步理赔意见。 

2.对拟赔付的案件，我们将通过蚂蚁保险平台进行公示，接受全体成

员监督。 

（1）为确保相互保流程的客观、透明、诚信，便于成员对理赔案件

进行公开监督，公示范围包括您提交的理赔材料（包含：诊断证明、

出院小结、检查报告等）、信美相互出具的初步理赔意见以及调查信

息等。请您了解，理赔材料与初步理赔意见当中包含您或患病成员的

医疗信息等个人敏感信息。为了保护您与患病成员的合法权益，在对

理赔材料与初步理赔意见进行公示之前，我们会对您或患病成员的唯

一身份识别信息及联系方式（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住址、电话

号码等）进行脱敏处理。 

（2）公示范围：相互保全体成员。 

（3）公示时间：每月 7 日、21 日为公示日，公示日起 3 日内为案件

公示期，案件公示期内成员可对公示案件进行监督举报。为保护成员

隐私，公示期结束后公示案件将继续展示年龄、出险地点、疾病名称、

保障金金额及脱敏后的患病成员姓名，继续展示期间不超过 6 个月。

（4）公示期满，经公示无异议的案件，患病成员可获得保障金。 

3.监督举报公示期间，我们将接受成员监督举报并进行补充调查，补

充调查时间不超过 30 日。举报应符合以下条件： 



（1）实名举报； 

（2）提出明确的举报理由，如：拟赔付成员不符合健康告知、带病

加入、疾病诊断及证明材料造假等； 

（3）提供能够证明举报理由的证据材料。 

4.特殊赔付案件公示 

因理赔争议，经法院判决、仲裁机构裁决、或者法院或仲裁机构调解，

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理赔金的为特殊赔付案件。特殊赔付案件在相关

法律文件生效后，进行公示。公示不接受举报，公示期满进行分摊。 

 

四、保障金、管理费分摊及保障金给付 

（一）分摊规则 

1.保障金及管理费由全体成员平均分摊，公示期结束后根据分摊规则

承担交费义务。 

2.保障金及管理费分摊日为每月 14 日、28 日，信美相互将通过支付

宝划扣成员的每期分摊金额。 

3.交费成员应确保有足够金额用于通过支付宝划扣分摊金额。划扣时，

优先划扣交费成员本人的每期分摊金额，再划扣交费成员名下加入的

其他成员的每期分摊金额；划扣其他成员的每期分摊金额按加入顺序，

优先为先加入的成员划扣。如果首次划扣时交费成员金额不足，我们

会在分摊日次日 0 时起 5 天内继续划扣。如果 5 天届满时，交费成员

名下仍有未划扣成功的应分摊金额，对应的成员将被退出相互保，同

时交费成员的芝麻分将受到影响。 



（二）计算方式 

1.每期分摊金额=（保障金+管理费）/分摊成员数。其中： 

（1）保障金等于每期经公示无异议的患病成员的保障金之和； 

（2）管理费等于每期保障金的 10%，无保障金不收取管理费； 

（3）分摊成员数为每期公示日 0 点（不含 0 点）的成员人数；2.每

位成员为单个患病成员分摊金额不超过 0.1 元。每位成员每期分摊金

额尾数不足 1 分的按 1 分计算。3.如果当期实际收取的分摊金额总和

超出当期保障金及管理费用，超出部分记为结余，结余用于：（1）分

摊不足的部分； 

（2）因不符合健康告知或其他参保条件被解除保险合同，因成员患

病发生在等待期不能获得保障金导致保险责任终止等情形，导致根据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约定，需要退

还保险费（即已分摊金额）的； 

（三）管理费使用范围 

1.案件调查、审核的相关费用； 

2.保障金收、支的相关费用； 

3.诉讼、仲裁、公证等费用； 

4.其他管理及运营费用。 

（四）信美相互将汇集完成的保障金给付患病成员，保障金自分摊日

起 7 日内完成给付。 

（五）成员补交的应分摊未支付的分摊金额以及信美相互对保障金给

付后发现存在欺诈或骗保等情形的案件追偿的资金计入结余。 



五、成员退出及机制终止 

（一）发生下列情形时，成员将退出相互保： 

1.成员主动退出的； 

2.成员年满 60 周岁的； 

3.已成功申领保障金的； 

4.经查实不符合加入条件的； 

5.未按约定分摊保障金及管理费的； 

6. 根据《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需终止

保险责任的； 

7.本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退出相互保的影响 

1.成员退出的，保障终止； 

2.退出时已公示案件对应的每期分摊金额仍需支付； 

3.退出后再次加入需重新计算等待期； 

4.成员主动退出，则由成员本人申请加入的其他人将一并退出。 

（三）机制终止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我们有权终止相互保: 

1．相互保运行 3 个月以后成员数少于 330 万。 

2．出现不可抗力及政策因素导致相互保无法存续。 

六、规则的修订 

我们保留修改或增补本规则内容的权利。本规则的修改文本将通过蚂

蚁保险平台予以公告或采用其他方式通知您。规则修改文本生效日期

以公告载明日期为准。 



七、争议解决 

本规则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与本

规则相关的争议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直接

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释义 

1.规则中所称的“年满”、“以上”、“以下”、“以内”，包含本数；所称

的“不满”、“以外”，不包含本数。 

2.规则中所称“周岁”，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

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例如，出生日期为 2000 年 9 月 1 日，

则 2000 年 9 月 1 日至 2001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为 0 周岁，2001 年 9 月

1 日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为 1 周岁，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为 2 周岁，依此类推。 

 

附件：恶性肿瘤+99 种重症疾病请查阅《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

团体重症疾病保险条款》 

                        


